关于对江苏汇诚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违规情况的行政处罚决定书
当事人：江苏汇诚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：王政
地址：吉安市吉州区吉州大道凯旋翰林府11栋1501号
联系电话：13970696217
本机关认定由你公司代理的投标活动中，存在违规行为，现作出政府采购行政处罚，并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：
一、违规情况及处理决定
1. 被检查项目：吉安县城公交站电子站牌建设工程公开招标采购项目（项目编号:JSHCZBJX2018063）

1.招标文件中设限制性、歧视性条款：

（1）供应商资格条件中“投标人具有合格的企业法人……生产经营范围须包含公共候车亭……”属于非法限定供应商的组织形式，违反《政府采购法》第22条、《政府采购法条例》第20条第7款的规定。

（2）评标办法商务分中以公交候车亭专利证书作为加分条件，违反《政府采购法》第22条、《政府采购法条例》第20条第6款“限定者指定特定的专利、商标、品牌或者供应商”的规定。

（3）评分标准及评标办法商务分企业资质中“1.投标人具备建设主管部门核发的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或以上……；2.投标人具备建设主管部门核发的市政公用………；3.投标人具备建设主管部门核发地市及道路工程……4……等”，把资格条件作为评审因素，违反了财政部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87号令）第55条的规定。

根据《政府采购法》七十一条第三款、《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〉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的通知》第一条第三款细化标准第2点“情节较轻，未造成不良后果或影响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处三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”之规定，责令江苏汇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限期改正、给予警告，并处罚款 3000 元。

2.中标通知书与中标结果公告未同时发出。违反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43条、财政部令第87号第69条的规定，责令江苏汇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限期改正。

3.评标委员会成员未含采购人代表，违反财政部令第87号第47条的规定，责令江苏汇诚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限期整改。

4.未将音像资料、采购合同、验收报告、保证金退还资料等作为采购文件一并存档，违反《政府采购法》第42条、《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库[2018]2号）第14条、财政部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87号令）第39条、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《江西省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赣财购[2016]25号）第49条、50条的规定，责令江苏汇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限期改正。
请你公司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入指定账户：户名：吉安县财政局

开户行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安支行

账号：1509212109024909761

注明：政府采购罚款

二、权利告知：
    本决定送达之日起生效。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，复议或诉讼期间本决定照常执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吉安县财政局
2020年1月19日 
